附件3
报价表
项目名称：
	服务名称
	服务内容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金额
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合计金额
	 元

	商务响应：
1、 供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内供货。
2、 质保期（服务期）：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6个月；


报价要求： 
1．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。（4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2．报价超过本项目预算的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报价单位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报价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